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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内首首例例““单单身身女女子子冻冻卵卵案案””二二审审受受关关注注

5月9日，国内首例“单身女子冻卵案”二审在北京开庭，未当庭宣判。近年来，女性冻卵的合法性
问题备受关注。处于我国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即将满两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社会背景之下，此案
再度引发对冻卵这一争议话题的讨论。一些女性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希望通过冻卵为“成为母
亲”的选择保留时间是否合理？政策的限制又是出于什么考量？面对客观增加的女性冻卵需求，有
观点建议有条件适度放宽，法律有无可能作出积极回应？

需求难忽视
红线难逾越冻卵

争论：“红线”有可能调整吗？

如何看待女性对于冻卵的需求？
周少虎对记者表示：“从医生的角度
看，未婚女性冻卵对于生育力的保存
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国家鼓励生育
这样的大背景下。不过，要有相关配
套的系列法律法规作为保障，让卵子
买卖者没有漏洞可钻，让生殖中心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

有观点认为，原卫生部出台《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时间是2003
年，20年过去了，距离我国全面放开
三孩政策即将满两年，人口结构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背景下，相关法
律法规理应与时俱进、适度调整。

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李立凯律
师建议，鉴于时代的变化，法律与医学
专家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有条件
地调整冻卵的“红线”，如适度放宽至
年龄35周岁、有卵巢功能早衰前期表
现，或原位癌需治疗的女性。他还提
出，地方或可先探索出台地方性的
政策。

据了解，有个别地方已有尝试，让
特定女性有机会通过冻卵保存生育
能力。

2013年，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部门发布《上海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服务项目质量控制的通知》，并未将单
身女性完全排除在可冻卵的适应人群
之外，除了特殊情况下具有不孕病史
和助孕指征夫妇之外，希望保持生育
能力的癌症患者也可实施。

近几年，单身女性冻卵的合法性
问题愈发受到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接受媒体采访时就
表示，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进行冻
卵等辅助生殖技术。

就在今年3月，有媒体报道国家卫
健委正组织征求专家关于放开单身女
性冻卵的意见。这在民间被认为或是
传递辅助生殖政策可能松绑、放开对
单身女性冻卵限制的信号。

如何满足一部分女性乃至家庭的
需求，同时避免出现技术滥用以及与
冻卵相关的灰色链条，妥善处理这场
技术、权利和伦理的较量，需要更多讨
论和努力。

“单身女子冻卵案”的争议点在于
单身女性是否有权利冻卵，以及医院的
拒绝是否构成对一般人格权的侵害。

2018年12月，时年30岁的徐枣枣
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寻
求冻卵服务，却被医院以其单身身份及
非医疗目的为由拒绝。其后，徐枣枣以

“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将该医院告上
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为其提供冻卵
服务。一审判决徐枣枣败诉，驳回其诉
讼请求。

此次二审中，徐枣枣代理律师表

示，相较于一审，她们更强调了“卵子也
是身体一部分”的问题。

从徐枣枣起诉至今已有四年多时
间，她一直没有放弃冻卵的想法。接受
媒体采访时，徐枣枣表示：“如果败诉的
话，看有没有其他的在国内适用的法律
途径可以继续走一走。”

深圳鄢女士一直关注此案进展。
2018年开庭时她才刚参加工作不久，这
几年她不断面临家人的催婚，但因没有
遇到“Mr Right”（真命天子），并不想
为了结婚或生育而将就。今年28岁的

她看到身边有患不孕症的朋友，萌生了
提前冻卵的想法。

在鄢女士看来，当下还不想生育，不
意味着之后也不想，“我希望冻卵让我有
后悔的机会，给自己的生育多一份保障”。

有调查显示，如今，和徐枣枣、鄢女
士有类似想法的女性不在少数。

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其《中国辅助生
殖研究报告2023》中指出，超六成被调
查女性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其
中30-34岁女性意愿最高，高学历者意
愿更高。

什么是冻卵

冷冻卵子，又称雪藏卵子，即取母
体健康时的卵子冷冻，阻止卵子随人
体衰老，待想生育时取出冷冻的卵子
使用即可。冷冻卵子的技术本身并不
成熟，即使可以冷冻、复苏、形成受精
卵，胚胎，但胚胎真正长成可以生存的
健康孩子几率较低，安全性无法评估。
2012年世界上共有100多个冷冻卵婴
儿，尚缺乏远期观察。

据生殖专家称44岁以上受孕率很
低，25岁-35岁的女性成功率最高。女
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孕率会越低。
某些女性欲在30之前冷冻卵子，可以
提高日后手术受孕率。而冷冻卵子可
备不时之需，还没有生育计划的女性，
可以通过冷冻卵子的方式保存年轻状
态下的卵子，到需要的时候可进行手
术受孕。因为卵子在年轻状态下，受
孕率也会高很多。

2023年3月消息，国家卫健委有关
部门正组织征求专家关于放开单身女
性冻卵的意见。

据《羊城晚报》

■ 相关链接

不可忽视的是，女性冻卵的需求确
实有所上升。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婚育年
龄的推迟与随之而来的不孕不育率增加。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
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
28.67岁，和10年前相比推迟了近4岁。
一般来说，女性的生育力在25岁时达到
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35岁时的生
育力就只有25岁的50%，38岁则剩下
25%，到40岁以上就不到5%了。

周少虎坦言：“如果45岁及以上的
女性来生殖中心提出做试管婴儿，我们
都会建议她放弃。”

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另一项数据则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
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
近年的12%-15%。

更让医学专业人士担心的是，在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女性卵巢功能早衰
正趋于年轻化。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临床诊断规范
化与能力提升——— 妇科生殖内分泌疾
病与不孕管理研讨会”上，中山大学附
属第八医院妇科肖青教授介绍，深圳不
少20多岁女性已出现卵巢功能下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张清学教授
在这次研讨会中也谈到：“目前我们专
业人士认为生小孩最佳的年龄是25-
29岁。”但他承认，这确实对很多职业女
性来说不太现实。

“女性的生育观念的确正在发生变
化，临床中我们时不时会遇到前来咨询
冻卵事宜的单身女性。”广东省中医药
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妇科
研究所副所长、生殖医学学科带头人周
少虎教授告诉记者，对于这部分女性，
他们能理解，但也只能婉拒。

据了解，我国限制女性冻卵的政策
依据主要是原卫生部于2003年出台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明确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周少虎表示，他所在的生殖中心只
为已经进入辅助生育治疗周期的已婚

女性提供冻卵服务，比如妻子已经取
卵，但丈夫身体出了问题、精子质量不
达标，那么取出的卵子可以暂时冷冻
起来。

有些生殖中心尺度则更大一些，还
可以为已查出患有乳腺癌、卵巢癌等恶
性疾病的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提供
冻卵服务。疾病本身或治疗会对生育
能力造成极大冲击，提前冻卵可以为女
性提供生育力的保存。

“为这部分人群冻卵处于灰色地
带，但为健康单身女性冻卵是各生殖中
心都不敢触碰的禁区。”周少虎说。

一些女性对冻卵的关注，还出于一
个原因：单身男性可以冻精。据了解，
《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没

有明确禁止单身男性冻存精子。在实
践中，一些地方精子库为单身男性出于
生育力保存的目的冷冻精子开了绿灯。

不过，和男性冻精相比，女性冻卵
过程更复杂、风险更高。女性要先注射
促排卵药物，取卵手术也属于外科手
术，可能会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存在健康风险。另外，冷冻后的卵子复
苏存活率也远没有精子复苏后的存活
率高。换句话说，冻卵并非万无一失的

“后悔药”。
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更让医学专

业人士担心的是，如果冻卵放开，恐怕
会给卵子买卖、非法代孕留下空子可
钻。如果让生殖中心自行甄别并承担
责任，显示是“不可承受之重”。

诉讼：一种权利的主张

禁区：“不可承受之重”

需求：难以回避的现实


